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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诚志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1〕第 358 号 

 

诚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你公司于 2021年 10月 20日披露《关于控股股东 100%股权挂牌

转让的进展公告》称，公司于 2021年 10月 19日接诚志科融通知获

悉，清华控股就公开挂牌转让诚志科融 100%股权事项于 2021年 10

月 19日与联合体受让方国化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南昌工控投资基金

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《产权交易合同》。经查询，诚志科融在本次交

易前持有上市公司 29.9%的股份。 

根据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（2020年修订）》第十三条的规定，

“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，投资者及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

达到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5%时，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 3日内

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，向中国证监会、证券交易所提交书面报告，通

知该上市公司，并予以公告。”请说明本次股权交易受让方未在事实

发生之日起 3 日内编制并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原因，是否违反了

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（2020年修订）》的相关规定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1

年 10月 29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

机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

《证券法》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

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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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

2021年 10月 27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